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答疑 
1．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与原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有什么区别？
　　——2008年，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组织开展了清理规范评比达标表彰工作，经中央、国务院同意，原“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与原“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合并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作为教育部6个评比达标表彰项目之一予以保留。为示区别，“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后面分别加了括号并注明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选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实施，奖项性质与原奖项一致。为保持延续性，本届奖项正式名称为“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2．评奖材料报送和受理时间？
　　——评奖申报始于评奖通知下发之日，止于2012年4月13 日，以邮戳为准。申报材料提前3-4天受理，具体安排如下：
　　4月13日　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不含北京地区）
　　4月12日　华东地区、西北地区
　　4月11日　中南地区、西南地区
　　4月10日　北京地区
　　所有材料将在资格审查后予以公示。
3. 评奖面向哪些学校申报？
　　——中国教育统计网http://www.stats.edu.cn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都可以申报 (高校名单详见http://www.stats.edu.cn/rjgx/dm/普通高校代码.htm和 http://www.stats.edu.cn/rjgx/dm/mbgx.htm。(
4. 申报成果应是哪个时期出版、发表或提交的？
　　——申报成果应为在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出版、发表或提交的著作、论文和研究咨询报告。正式出版的著作、研究报告，以公开在图书版权页标注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研究咨询报告，以公开在期刊版权页标注的第一次刊登的时间为准；未发表的研究咨询报告以实际部门出具的采纳应用证明时间为准（后补的不予承认，视为造假）。
5. 是否实行限额申报，限额是如何确定的？
　　——实行限额申报。具体名额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下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的申报通知。
　　分配给各单位和高校的名额主要参照量和质两个维度确定。“量”的计算以2008－2010三年间的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数为基础，“质”的计算以第五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各单位的获奖率作为基本评断依据。
6. 申报者的资格？
　　——申报期间其人事关系在高等学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外籍教师），不受职称、年龄、学历和岗位限制。人事关系不在高校的兼职人员不得申报。
7．正在做博士后研究的是否可以申报？
　　——可以申报。申报时，通过人事关系所在高校进行申报，人事关系在非高校系统的不得申报。
 8．成果第一署名人未提出申请的成果，其他署名人能否申报？
　　——第一署名人关系在高校系统且尚健在，一般不能委托其他人申报，如有不可抗拒的原因，请出示正式委托证明。
　　——申报时第一署名人已故，成果由其独立完成的，经法定继承人同意，所在学校可以提请申报；成果由多人合作完成的，可由权利利害关系人进行申报，申报排名依然按照成果署名顺序进行罗列，已故者在其名讳上加黑框。
 9. 是否允许以团队、课题组、机构等名义申报？
　　——允许。团队和课题组主要负责同志须为高校系统在职人员，机构为高校内设机构。此类成果申报时不得变相以个人名义申报。
10. 对成果奖参与的人数是否有限制？
　　——成果除第一署名人外，其他参与人不得超过5人。申报书所列成果参与人必须在所申报成果中有明确署名（成果中有顺序的，按顺序执行；成果中没有排列顺序的，按申报书的顺序执行）。
11. 申报成果已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成果奖励，能否申报？
　　——可以申报。但已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霍英东基金奖、司法部法学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陶行知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的不得申报。
12. 每位成果奖申请者可以申报几项成果？
　　——以第一人身份署名的成果只能申报一项；非第一署名人身份参与其他成果报奖的，申报项数不限。
13. 申报著作类奖项对成果有哪些要求？
　　——成果形式须为著作。著作是指有国标书号，由正式出版部门出版并公开或内部发行的出版物，不包括只有内部准印证的出版物。著作形式含专著、工具书、古籍整理、译著，但不含教材、教辅材料和文学艺术创作类作品及其翻译成果。
　　——丛书不能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整体申报，只能以其中独立完整的著作单独申报，且申请人与作者署名须一致。
　　——多卷本研究著作做整体申报，以最后一卷出版的时间确定是否符合申报范围。
　　——译著类成果申报学科领域根据成果内容实际所属学科填报，并注明原著的语言种类，例如：“经济学（英文）”。报送成果材料时，需要附送原著或复印本2份。
　　——非汉语（含外国语言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其他语种成果的申报，需要附中文对成果进行客观描述和基本内容介绍。
　　——修订版著作可以申报，但在申报时须附关于修订篇幅、章节和主要内容的具体说明。
14. 申报普及类奖项对成果有哪些要求？
　　——普及类成果是指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科学理论而撰写的社科普及读物，需要提交有关社会效果影响方面的佐证材料，包括图书发行量、书评、相关新闻报道、领导批示、受众反响等。
15. 同一成果是否可以同时申报著作奖和成果普及奖？
　　——不可以。
16. 申报论文类成果有哪些要求？
　　——成果形式为论文，且于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内在国内外期刊或论文集上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个人论文集可以作为著作类成果申报，但由多人撰写的论文集不可作为著作类成果申报，但其中某篇论文的作者可以申请论文类奖励。
　　——系列论文，围绕一个专题，以个人或课题组名义以同一标题发表于同一刊物的系列论文，可作为论文类成果整体申报；对同一作者、同一主标题，不同副标题的论文，视为同一标题的系列论文；围绕一个专题，发表时标题各不相同的系列论文，不能做整体申报，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篇论文申报。
17. 已经通过答辩但尚未出版或发表的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是否可以申报？
　　——不可以。
18. 申报评审书的填报有哪些注意事项？
　　——必须按照相关要求客观填报，不得漏填或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给予所在单位和个人通报批评。
　　——必须填写好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
　　——成果有密级规定的或需要保密的，请特别注明，并在报送材料时遵守相关保密规定。否则后果由申报者单位和个人承担。
　　——校学术委员会无公章的，可以学校公章代替。
19. 申报的学科门类是以哪一个版本为基础的？
　　——本届成果申报学科门类以2009年国标《学科分类与代码》为基础，结合高校实际情况，作了部分调整，共分为24个学科门类。其中需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国标中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逻辑学”是国标中的“哲学”二级学科；“中国文学”、 “外国文学”分别是国标中“文学”的两部分；“心理学”不包括国标中的“医学心理学”二级学科；“国际问题研究”、 “港澳台问题研究”、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为国标之外为促进相关领域研究发展而专门设立的申报门类。
20. 所属二级、三级学科如何填写？
　　——按照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2009年发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中的项目填写。
21. 体育学在本次申报时，应选择哪个学科？
　　——体育学中涉及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等方向的成果，一般按教育学申报；涉及交叉学科领域的可按相同或相近的学科申报。如，涉及体育经济问题的，可按经济学申报，亦可按交叉学科申报。
22.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如何填报学科范围？
　　——交叉学科或者综合研究的成果可按侧重学科申报。填报时，学科门类选交叉学科/综合研究，二级学科选择成果实际内容最接近或靠近学科。 
23. 申报书的装订有哪些要求和注意事项？
　　——申报书一式8份，每份用A4纸双面印胶装，或者A3纸双面印骑马钉；
　　——附件材料随申报书一式8份，和申报书装订在一起，避免使用燕尾夹。
24. 对申报的成果材料有哪些形式要求？
　　——申报著作类、普及类成果，原则上要求必须有3套成果，其中至少1份原件。
　　——申报论文类成果，期刊论文随申请书报送8份。装订顺序为：申请书、论文全文、支撑附件材料。论文至少1份原件。
　　——在报送的成果右上角贴不干胶标签，标注内容：第一申请署名人，所在单位，申报学科。
25. 报送的材料是否退还？
　　——评奖结束后，无论申报者是否获奖，所有申报材料一律不再退还。
26. 申报一览表的填报有哪些要求和注意事项？
　　——填写申报一览表，不允许修改栏目。
　　——学科选项，下拉菜单，格式统一。
　　——书名、论文名称格式统一为：成果名称（不加书名号或引号等符号）。
　　——期刊名称（中英文）、刊期，格式统一为：期刊名（不加书名号），xxxx年（xx月）第xx期（当年期数，不需填写总第xxx期）。
　　——成果署名格式统一，示例如下：（1）著作：××主编；（2）论文：××、××；（3）研究咨询报告：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课题组或××、××等。
　　——申报人或第一署名人姓名非汉语的，需有译名。译名在前，后加括号，括号内写原名。如伊森•施奈尔（Ethan Scheiner）。
　　——成果一览表必须加盖学校公章。多页的，必须有页码且加盖骑缝章或公章。
27. 高校科研管理单位对《申报评审表》和申报成果进行初审并签署意见有哪些内容？
　　——申报单位对《申报评审表》和申报成果进行初审并签署意见。初审主要审查：（1）坚持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统一，确保申报者及作品不存在政治争议；（2）成果范围和申报者资格符合相规定；（3）根据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著作权是否存在争议，有无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等情况；（4）评审材料、申报手续是否符合本申报通知的规定；（5）《申报评审表》中，成果简介引用的事实和数据是否准确、客观，表达是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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